
民事與行政執行程序競合探討 

 

 

一、 概說 

    債務人之財產為全體債權人之共同擔保，基於公平原則，不管公法上

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或民事上之強制執行，若遇執行同一債務人之財產

時，以先行查封之機關為優先，後者採不再查封主義1。換言之，行政執行

處在辦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程序時，同時遇有地方法院民事

執行處在辦理私法上債權之強制執行程序，即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

行程序之義務人，同時也是私法上債權強制執行程序之債務人，則發生「公

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程序」與「私法上債權強制執行程序」競合之

情形。由於行政執行處本質上係行政機關與執行法院的角色大不相同，而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程序富有強烈的職權主義色彩，與私法上

債權之強制執行程序一向所採用之當事人主義差異甚大，在發生「公法上

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程序」與「私法上債權強制執行程序」競合之情形

時，也就在行政執行處與執行法院之間造成許多適用法律見解之歧異及執

行行為之衝突2。若能基於執行機關相互尊重之精神，及加強執行機關間之

                                                
1蔡震榮，行政執行法，作者出版，元照出版公司經銷，2001 年 1 月增訂二版，頁 118。 
2陳文生，從稅務強制執行專責機關-談行政執行處之角色定位，   稅務旬刊第一八七

四期，2003 年 10 月，頁 11-12。 



互動聯繫之機制，則可達到相互配合之目的。        

二、  行政執行機關先查封者 

（一） 執行法院不得再行查封 

 債務人之財產一經查封，其處分權即受限制，故本法及行政 

執行法均採不再查封主義，執行人員於實施強制執制行時，發現債務人之

財產業經行政執行機關查封者，不得再行查封，以免程序上之重複浪費3。

實務上對不動產之查封，多於發函於地政機關查封之公文上載明，若有其

他機關已先查封者，請地政機關於回函時一併註明，則後查封者可從地政

機關之回函得知該標的物是否已遭查封，若該標的係屬已查封之標的，則

將併案先查封之執行機關處理。   

（二） 民事執行事件合併由行政執行機關辦理 

    債務人之財產，業經行政執行機關查封者，執行法院應將執行事件連

同卷宗函送行政執行機關合併辦理 (強制執行法第三十三條之ㄧ第二項前

段)。私法上金錢債權與公法上金錢債權之強制執行，由行政執行機關合併

辦理之程序，則依行政執行法規定行之。執行法院為上述措置時，並應通

知債權人(同項後段），俾其知悉並為必要之配合4。   

                                                
3楊與齡，強制執行法論，作者發行，2005 年 9 月修正 12版，頁 302。 
4楊與齡，前揭書，頁 303；張登科，強制執行法，三民書局印行，2005 年 4 月修訂版，

頁 509。 



（三） 行政執行機關不續行執行時由執行法院續行執行   

    行政執行機關對於執行法院函送合併辦理之事件，如因行政執行案件

終結，「就已查封之財產不再繼續執行時應將有關卷宗送請執行法院繼續執

行」(強制執行法第三十三條之一第三項）。換言之，行政執行機關不得將

查封撤銷，而應移交執行法院繼續進行拍賣等執行程序，以免債務人藉機

處分財產，逃避執行，損害債權人之利益5。  

    通常行政執行機關所查封之不動產上有高額之抵押權存在，且該擔保

債權通常為私法上之債權，移送機關之債權最多為債權性質之優先權，經

常無法受清償6，因此有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八十條之

ㄧ規定「…不動產之拍賣最低價額不足清償優先債權及強制執行之費用

者…」之情形，移送機關常於受行政執行機關通知後，未提出證明該不動

產賣得價金有賸餘可能或指定超過該項債權及費用總額之拍賣最低價之聲

明，此時若執行法院有私法上抵押權人聲請執行時，行政執行機關則不應

撤銷查封，將不動產返還債務人，應將該不動產查封登記維持原狀，將法

                                                
5楊與齡，前揭書，頁 303；張登科，前揭書，頁 509。 
6目前實務之運作上，執行法院就債務人之財產執行以不動產為大宗，除非債權人有對

特殊之財產請求執行，否則法院執行之標的多以不動產為主；至於行政執行處之執行

方向正與法院相反，因滯欠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義務人，通常其資力已不良，若有

不動產可供執行，該不動產上通常已設定高額抵押債權。因此，就公法債權人而言，

該不動產拍賣後所分配之金額，常僅足以償還抵押債權，至於公法債權之性質多為債

權優先權或普通債權，故無法就該分配款受償，因此，行政執行案件以不動產為執行

標的物者，多有無益執行之問題。 



院合併執行之卷宗，退回執行法院處理7，另將行政執行卷宗之影本，送交

法院合併辦理。且將併案法院執行之公文副本抄送地政機關，若將來該不

動產有拍出之情形時，則由執行法院發文地政機關塗銷查封登記；若未拍

出時，則執行法院將併案卷宗退回，由行政執行機關塗銷查封登記。        

三、  執行法院先查封者
8
 

（一） 行政執行機關不得再行查封 

    債務人負有公法上及私法上金錢債務，其財產經執行法院查封在先

者，對於「執行法院已查封之財產，行政執行機關不得再行查封」 (強制

執行法第三十三條之二第一項)。9 如前所述，行政執行機關於執行不動產

時，發現不動產之謄本上已註記遭法院查封或發函查封地政機關實施查封

時，地政機關通知已遭法院查封，即應併案法院處理。  

                                                
7  中華民國 95 年 2 月 22 日行政院與司法院以院台法字第 0950006801 號、 
院台廳民二字第 0 95 0 00 2 50 8 號函會銜發布「行政執行與民事執行業務聯繫 
要點」。第二點規定「辦理民事執行之執行人員，於查封債務人之財產時，發 
現就同一財產已經行政執行事件查封者，不得再行查封，應將被執行事件連 
同卷宗函送該管行政執行處合併辦理，並通知債權人。行政執行處就前項已 
查封之財產不再繼續執行，而債權人私法上債權尚未受滿足執行者，應維持 
已實施之執行程序原狀，將合併執行後之相關卷宗函送原執行法院繼續執 
行，並通知債權人。前二項所稱債權人，係指聲請查封之債權人及已聲明參 
與分配之債權人。」。 
8楊與齡，前揭書，頁 303；張登科，前揭書，頁 509。 
9 楊與齡，前揭書，頁 303；張登科，前揭書，頁 509。 



（二） 行政執行事件合併由執行法院辦理 

    債務人之財產業經執行法院查封者，行政執行機關既不得再行查封，

自「應將執行事件連同卷宗函送執行法院合併辦理」 (強制執行法第三十

三條之二第二項前段)。俾公、私法債權得公平受償。執行法院合併辦理時

應依強制執行法所定程序行之。行政執行機關將執行事件函送執行法院合

併辦理時並應通知移送機關(強制執行法第三十三條之二第二項後段)，俾

其知悉並為必要之配合。10  

（三） 執行法院不續行時由行政執行機關續行執行 

執行法院對於行政執行機函送合併辦理之事件，如因民事執行 

事件終結，「執行法院就已查封之財產不再繼續執行時，應將有關卷宗送行

政執行機關繼續執行」 (強制執行法第三十三條之二第三項)。故執行法院

不得將該財產之查封撤銷，而由行政執行機關繼續進行拍賣等執行程序，

以清償公法上之債權。11          

    實務上除非有債權人撤回強制執行之情形，否則鮮少有此種情形發

生，並且通常會以執行法院塗銷查封登記之同時，行政執行機關再為查封

登記之方法處理，因該執行法院查封登記之案件已經結案，故維持該原案

號為查封登記之案號，反而使行政執行機關易生混淆，因此通常會以協商

                                                
10楊與齡，前揭書，頁 303；張登科，前揭書，頁 509。 
11楊與齡，前揭書，頁 303。 



之方式，變更查封登記之機關。 

四、 實務所衍生之問題 

    民事執行程序與行政執行程序之合併，強制執行法及行政執行法僅有

簡單之數條文規定，但實務上所衍生之問題現行法皆漏未規定，造成許多

難以解決之問題，並且若無統一之見解時，將造成債權人或債務人無所適

從，因此相關實務問題有加以研究之必要，以下則將就實務上所生問題提

出加以探討，並對修法方向作出建議。 

（一）  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與行政執行處法律認知上之

差異 

    本來行政執行處與法院民事執行處同為國家之執行機關，兩者所為之

強制執行行為效力相同，僅公、私法性質不同，兩者實為對等之強制執行

機關，然而在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對於行政執行處依強制執行法第三十三

條之二的併案，多將行政執行處當成代表國家債權之移送機關12，故對於行

政執行處依強制執行法第三十三條之二規定函送執行法院合併辦理之公法

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事件，認為與聲請參與分配無異，多要求依參與

                                                
12如台灣基隆地方法院九十年十一月八日基院政民勤九一六字第六五九一九號函通知宜

蘭行政執行處於分配期日到場表示意見，惟宜蘭行政執行處並非原處分機關，故對原

處分機關之債權額為何，實無法表示任何意見。陳伯均，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執行之

研究兼論商港法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國立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尹章華教授指導，2003 年 6月，頁 41。  



分配之規定辦理13，即行政執行處併案之時間點應於「標的物拍賣、變賣終

結或依法交債權人承受之日一日前，其不經拍賣或變賣者應於當次分配表

作成之日一目前」14否則移送機關僅得就受償餘額而受清償。上開法院所持

見解於法理上有所疑義，因「聲明參與分配」者，係向執行法院請求就執

行所得之金額，同受清債之意思表示，其本身並無獨立之執行效力，其本

質上係附屬他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之程序，如執行程序經撤回或被撤銷而

消滅，則參與分配之效力，亦隨之而消滅，而與執行程序之合併不同，執

行程序之合併係屬兩獨立發生效力之執行程序，於其中一執行程序經撤回

或被撤銷時，應將相關卷宗送請另一執行機關繼續執行不同，換言之，行

政執行處把案件移到民事執行處就等同於乙法官將其案件移給甲法官辦

理，同樣的，民事執行處將案件移到行政執行處辦理，就等同於甲法官移

案件給乙法官合併辦理，兩者之效果應屬相同。      

（二）  參與分配與執行程序合併之要件及效果  

    又「聲請參與分配」與「強制執行程序合併」之法律要件及效果並不

一致。「參與分配」應於標的物拍賣、變賣終結或依法交債權人承受之日一

日前，其不經拍賣或變賣者，應於當次分配表作成之日一日前，以書狀聲

明之，若逾期始聲明參與分配，則僅得就原聲請執行即如期聲明參與分配
                                                
13 陳文生，前揭文，頁 12。 
14 司法院秘書長九十年十二月六日〔九十〕祕台廳民二字第二九二五六號函表示，經徵

詢各地法院執行法官意見結果，多數執行法官認行政執行處之併案應受強制執行法第

三十二條第一項時間點之限制。  



債權之受償餘額而受清償，至於查封、扣押及拍賣等執行行為之效力是否

及於聲請參與分配之債權人並非重要，而「執行程序之合併」，依強制執行

法第三十三條之規定己實施執行行為之效力，於為聲請時及於該他債權

人，應合併其執行程序，並依參與分配之規定，所強調者乃原聲請執行之

債權人已聲請而實施執行行為之效力，於再聲請執行之債權人為聲請時，

及於該再聲請執行之債權人，依「參與分配之規定辦理」乃指再聲請執行

之債權人，其受償之方式擬制參與分配之效果，但本質上並非參與分配，

且「聲請之方式」仍然應以「書狀」為之15。 

    至於「合併執行程序」應由執行機關依職權為之，涉及執行機關受理

強制執行案件多寡、辦理強制執行業務態度及執行機關間在聯繫是否暢通

等問題，則「合併執行程序之時間」，無論從法律條文的解釋或法理上言之，

均應不受「標的物拍賣、變賣終結或依法交債權人承受之日一日前」或「當

次分配表作成之日一目前」之限制始為正當，且「執行程序之合併」關係，

再聲請執行之債權是否能公平受償之問題，對於再聲請執行債權人權益之

影響甚鉅，倘使「是否得以合併執行程序」取決於之合併執行程序之時間

是否在「標的物拍賣、變賣終結成依法交債權人承受之日一日前」或「當

次分配表作成之日一日前」， 則無非以執行機關本身之作為來左右再聲請

執行債權人權利之實現，使再聲請執行之債權人無端忍受執行機關作為所

                                                
15 陳伯均，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執行之研究兼論商港法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國立海洋

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尹章華教授指導，2003 年 6月，頁 42-43。 



造成之不利益，甚為不當。 

    執行法院往往將行政執行處與代表國家債權之移送機關等同看待之認

知，及對於行政執行處調卷或函送併辦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事

件，認為與聲請參與分配無異，多要求依參與分配之規定辦理，函送併辦

如逾「標的物拍賣、變賣終結或依法交債權人承受之日一日前或當次分配

表作作成之日一日前」即予退還或僅就餘額給予分配之作法，顯然悖於債

務人之財產為其全體債權人之共同擔保應由全體債權人公平受償之法理，

甚且在「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程序與私法上債權強制執行程序合

併執行」之情形，由於公法上債權多擁有優先權，例如稅捐稽徵法第六條

規定「稅捐之徵收優先於普通債權。」對於國家債權的不利益更甚。由於

執行法院在實務上根深蒂固的作法，使得行政執行處處函送執行法院併辦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執行事件時遭遇到很大的困難，加上行政執行處

對於執行法院之作為有不同看法時16，在現行法中除「拘提、管收之裁定」

                                                
16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民國 90 年 12 月 19 日 行執一字第012128號函「主旨：貴機關

待移送執行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案件，發現義務人之財產已經法院查封者，如欲就該

同一財產強制執行，請逕向法院聲明參與分配以爭取時效。請 查照。說明：行政執行

處於查封義務人財產時，發現同一財產已經民事執行事件查封者，應將該執行事件連同

卷宗函送該管執行法院合併辦理（強制執行法第三十三條之二參照），行政執行處依前

開規定將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執行事件函送法院合併辦理時，是否應受強制執行法第三

十二條參與分配時間之限制（應於標的物拍賣、變賣終結或依法交債權人承受之日一日

前為之）雖不無疑義，惟司法院秘書長函認為『．．．經徵詢各地方法院執行法官意見

結果，多數法官認應受強制執行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之限制。惟本件疑義核屬具體個案

法律問題，移送機關若有不服，得依強制執行法第十二條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由執行

法院視個案情形裁判之。．．．』。是以為爭取時效並確保公法上債權之實現，宜請逕



外，均無救濟方法，透過代表國家債權之移送機關來進行救濟亦緩不濟急，

如進行修法解決又曠日費時，因此惟有各執行法院與各行政執行處均放棄

本位主義，加強彼此互動聯繫，明定各種爭議的解決方法，始能符合需要，

有效推展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行政執行工作。17  

    現行法律對於上述爭議並無明文，故對上述疑難於法理上與實務運作

上如何求取平衡，有待觀察日後實務上之動向。故為解決上述現實上之困

難，在長遠的目標上，還是應該進行修法解決，使行政執行處在強制執行

程序中之地位能夠明確，行玫執行處辦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強制裁行與

地方民事執行處辦理私法上金錢債權強制執行發生爭議時能有終局的解決

之道18。                            

（三）  案款分配之流程 

     強制執行程序合併時，不論是行政執行處併案給法院；或由法院併案

給行政執行處，分配案款時，併案債權人為何人：一、如法院合併行政執

行處執行時，併案債權人應為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人。二、如行政執行處

合併法院執行時，併案債權人應為移送機關。由於法院常誤將行政執行處

列為債權人，並通知行政執行處派代表到法院領取分配款，行政執行處並

非公法債權之移送機關，非立於代表國家債權人之地位，故無受領該案款

                                                                                                                                                   
向法院聲明參與分配。」。 
17 陳文生，前揭文，頁 12-13。 
18 陳文生，前揭文，頁 14。 



之權利，若行政執行處將法院分配後之案款領回後，再作分配表分配給各

移送機關，此方式與強制執行法之規定不符，且剝奪各移送機關依本法第

三十九條規定對分配表異議之權利，將造成國家債權之受償不能確保，期

將來實務運作上能透過協調並制定聯繫辦法之方式解決此問題。 

五、 結論 

    民事執行與行政執行金錢給付義務之競合，其性質應與第二章之金錢債

權間終局執行之競合性質相同，其最大之相異點在於民事執行之執行名義

大多為私法債權19，行政執行之執行名義為公法債權，其餘之執行程序大同

小異。 

    由於我國係採禁止雙重查封之立法例，因此同一之債務人財產，同時

被執行法院與行政執行處所執行之情形時，應以先為查封之機關為承辦機

關，後執行之機關僅能將案件卷宗送交合併辦理，目前實務上就此部分並

無疑義，且其程序強制執行法與行政執行法皆已明定。 

    然而執行實務上常因法院對行政執行處之定位認知有誤，將行政執行

                                                
19 由於司法院認為罰金之執行乃司法權之作用，因此罰金雖屬公法上之債權，但目前仍

援用以下函釋，由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執行罰金債權。 

前司法行政部民國 63 年 2 月 5 日(63) 台函刑字第01087號函，法務部行政解釋彙編 

(第二冊) (81年5月版) ，頁 1616。 

要旨：「查罰金裁判之執行，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檢察官於必

要時，得囑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為之，受刑人判處罰金確定後死亡，依同法第四百七

十條第三項規定就受刑人遺產執行時，在執行方法上牽涉較多，應認為有囑託民事執行

之必要。」。   



處列為債權人之地位，使行政執行處併案之程序，受到與一般私法上參與

分配債權人相同之限制，甚為不合理。蓋行政執行之執行程序係依法律獨

立存在，並非如同參與分配程序係附屬於終局執行之程序，因此行政執行

與強制執行程序之競合類型，應與第二章中終局執行與終局執行之競合作

相同之處理，並非認作是參與分配程序，其概念上有所不同。 

    實務上執行法院並未就此概念有所釐清，認為行政執行併案辦理之案

件，仍須受到參與分配時間點之限制，造成公法上債權人常因此限制，故

無法受清償之損害，似非妥當。因此司法院與法務部應就此問題召開聯繫

會議，並於行政執行與民事執行業務聯繫要點中明定，始能迅速解決目前

實務上所衍生之問題。若立法者針對長遠之考量，仍應就該併案辦理之時

點，是否受到參與分配時間點之限制有所規範，避免爭議。 

    另外法務部與司法院應召開聯繫會議，就行政執行處之定位問題作研

討，並於聯繫要點中明文移送機關係立於公法債權人之地位，以防止真正

之公法上債權人，對分配表有異議之情形時，被認作無權利之人，無法提

起分配表之異議及分配表異議之訴，造成國家債權之損害。 

    行政執行處之多數強制執行程序係依據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準用強

制執行法之規定，因此就參與分配之處理程序，皆可適用強制執行程序，

並可援用強制執行實務之見解，並無疑義，自無需再重複討論，在此附帶

敘明。 


